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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 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內丘之部 函

機關地址: 1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:廖志明

108 

臺北市開封街2段40號2樓

聯絡電話: 02-87712691 

電子郵件: halbert@cpami.gov.tw 

傳真: 02-87712709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氏國 104年什月 11 日

發文字號: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438881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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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告:有關貴公會函詢各機關承辦工程其「鋼筋混凝土擋土牆」

建築高度係、白地面下或地面上計算，其是否須申請「建

築執照」等疑義 l 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4年 10 月 16 日工程技字第 104

00333190號函轉貴會104年 10 月 13 日臺區營 (104 )銘業

字第 03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建築法第 7條規定: r 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，為營業

爐娃、水塔、. . . . . .、建築所需駁炭、挖填土石方等工

程. . . . .. 0 J 上開所稱「建築所需駁炭」之定義，本部

營建署98年 6 月 29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80035104號函(如

附件 1 )釋有案，另有關擋土牆認定l 節，該署95年 12 月

6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53040713號函(如附件2) 亦有明示，

走擋土牆如屬建築所需駁炭，自庭、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

項執照。至建築基地擋土牆高度計算 l 節，查建築技術

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4條及第 265定有明文，併請參

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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